浙江大学教育学院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进程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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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在2016-2017学年春夏学期选课期间选课。





开题答辩


【2017.1.6－1.13】





修改毕业论文


【2017.4.7－5.5】








上交毕业论文


【2017.5.6－5.9】


5】





撰写毕业论文初稿


【2017.1.13－4.7】





上传开题报告等


【2017.1.13－3.3】








毕业论文预评审


【2016.5.9－5.12


】





毕业论文答辩


【2017.5.15-5.19】





毕业论文二次答辩


【时间待定】








上交毕业论文定稿


【2017.6.2前】








学生撰写开题报告


【12.1－2017.1.13】





系所签署审核意见


【12.9－12.16】





教师下达任务书


【12.1－12.9】





毕业论文选题、选课【2016.12.1－12.81.28】





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进行选题（或自己申报题目），具体操作请见学院通知








指导教师在系统中填报毕业论文任务书（包括进度安排及任务要求）





系所负责人对教师指导教师的任务书进行审核（教务系统）





导师需填写对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的具体要求





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开题报告、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





各系统一安排开题答辩，具体安排届时见院网通知








答辩时学生向每位答辩老师提供开题报告（含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）








学生将开题报告、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定稿上传至选课系统








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初稿（4月7日之前将初稿上交指导老师）





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按上学院上交材料要求交各系办供预审之用，导师需签署同意送审的意见书（导师签名需手写）





学院对学生毕业论文预评审，未参加预评审者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,根据预评意见修改毕业论文，合格后参加答辩。








各系统一安排毕业论文答辩，具体安排见院网通知





学院安排毕业论文二次答辩，各系毕业论文答辩成绩在末位5%的同学参加。具体安排见院网通知





学生将修改后的毕业论文按要求上交到学院（具体要求届时见院网通知），并将毕业论文定稿上传至教务系统








学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时，需向答辩组提供指导导师的论文评语





在导师的指导下对毕业论文初稿进行修改








